
院党宣〔2024〕2 号

关于举办第三届“光谷印象·二师春韵”

校园摄影大赛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鼓励引导广大师生积极参与网络文化作品创作，扩

大校园网络文化影响力，积极营造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

氛围，校党委宣传部决定举办第三届“光谷印象·二师春韵”校

园摄影大赛。

一、参赛对象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全体师生

二、赛事时间

2024 年 3 月 20 日至 4 月 15 日

三、赛事主旨

以“光谷印象·二师春韵”为创作主题，取景地在湖北第二

师范学院内，拍摄时间为 2024 年春季。

通过镜头聚焦校园春日美景，捕捉师生校园生活中的幸福瞬

间，表达春天盎然向上之意；以景物与人物的互衬，展现二师校

园人文风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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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参赛要求

1.参赛者可使用任一设备拍摄并投稿。作品黑白、彩色均可，

可以单幅或组图形式提交，组图不超过 5 张。格式统一为 JPEG，

单张不超过 20M，需保留摄影作品的 EXIF 信息。

2.参赛者请为作品命名标题，并用一两句话简述创作意象。

可对作品做亮度、对比度或色彩饱和度调整，但不得做合成、添

加或大幅度改变色彩等处理，不得在作品中嵌入任何标记、水印

等。

五、赛事流程

1.参赛投稿。即日起至 4 月 8 日 18 时，参赛人员请下载并

填写《第三届“光谷印象·二师春韵”校园摄影大赛报名表》（见

通知附件），随参赛作品一同发送至邮箱 1981727516@qq.com。

作品文件命名格式为：作品名+学院（或部门）+姓名。学生参赛，

可以同时在“到梦空间”报名并获取实践积分。

2.网友投票。4 月 9 日至 13 日，优秀参赛作品将在湖北第

二师范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展示，并由网友参与投票。本环

节占总成绩的 30%。

3.专家评审。4 月 13 日至 15 日，宣传部将邀请专业评审团

为作品打分。本环节占总成绩的 70%。

六、奖项设置

1.奖别和奖品

设置一等奖 1 名；二等奖 2 名；三等奖 3 名；优秀奖 10 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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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奖作品将会获得证书和纪念品。

2.作品展示

获奖作品将有机会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官网、官方微信公众

号、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报等各类宣传平台展示。

七、参赛须知

1.参赛作品必须由参赛者本人创作（共同完成者可联合署

名）。作者拥有著作权和署名权。主办方拥有使用权（包括但不

限于集结出版、剪辑、编辑、展播以及二次改编等），不另付稿

酬。

2.参赛作品不得含有暴力、色情、宗教禁忌等中华人民共和

国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内容，不得与中华人民共和

国法律、法规相抵触。若存在上述内容，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

参赛者承担。

3.凡在校内外其他摄影大赛中获奖的作品不参与评奖。

4.本次大赛的最终解释权归活动主办方。

附件：第三届“光谷印象·二师春韵”校园摄影大赛报名表

宣传部

2024 年 3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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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第三届“光谷印象·二师春韵”校园摄影大赛报名表

注：4月 8 日 18 时前请将电子档发至邮箱 1981727516@qq.com。

姓名 性别

移动电话 QQ号

部门/学院
学号或一

卡通号

专业班级 拍摄时间

作品名称 拍摄地点

作品介绍

备注


